昌平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办法（2.0版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编写说明
为全面落实国家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部署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《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》《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》《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五年行动方案》《昌平区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建设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意见》，全面打通科技成果转化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加速创新链、产业链、资金链、人才链深度融合，着力构建全链条、全要素、高效率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体系，
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制定《昌平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办法（2.0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以下简称《支持办法》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《支持办法》前期经过广泛调研，反复与《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（2025-2027年）》对标对表，与区相关部门、在昌高校展开多轮研讨、征求意见，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。办法全文共二十条内容，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关键环节精准发力，覆盖了成果转化、平台建设、人才引育、主体协同、服务保障、金融支撑等多个核心领域，全方位破除成果转化堵点难点，推动各类创新资源高效配置、原创技术加快落地。
主要包括支持国家实验室创新成果就地转化、支持全国重点实验室集聚区建设，聚焦高端创新平台成果转化，筑牢原创技术产业化根基；支持重大技术成果落地产业化、支持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；支持知名科学家及科创人才创新创业；支持产学研各类主体联合创新；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建设发;支持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，通过设立昌平区科技成果转化国有服务平台公司，开展专业化技术成果与需求对接;支持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,对于聘用北京市“朱雀计划”人才以及高水平、专业化技术经理人的机构给予支持，同时技术经理人推动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给予支持；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概念验证、概念验证平台、市场化专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、支持仪器设备和实验设施开放共享；支持孵化器、国家大学科技园和特色产业园专业化高端化发展；支持高校科研机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；强化科创金融促进作用、支持应用场景建设、支持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举办高水平的论坛、赛事和学术会议等活动等。
整体来看，《支持办法》二十条条款环环相扣、靶向发力，覆盖科技成果转化“前端概念验证、中端对接服务、后端产业化落地”全流程，兼顾人才、平台、资金、服务、场景等核心要素。预期通过系列政策落地实施，全面激活区域创新活力，推动更多高端创新成果在昌平就地转化、高效产业化，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助力昌平区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力。



